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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信会计金融党办〔2019〕23 号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 
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 

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督查督办工作实施办法》已经学

校 2019年第三十四次党委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。 

 

附件：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督查督办工作实施办法 

 

 

中共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委员会 

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

2019 年 11 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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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，狠抓工作落实，

切实提高督查督办工作的效率和质量，促进督查督办工作规范

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，推进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上级文

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督查督办工作要紧紧围绕学校中心工作进行，坚

持问题导向，狠抓落实；分工负责，密切配合；提高质量，务

求实效；注重保密，保障安全的基本原则，充分发挥整体督查

督办效能。 

第二章 督查督办工作的主要内容 

第三条  督查督办工作的主要内容： 

（一）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以及重要文件、重要会

议与重要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； 

（二）上级机关和主管部门的重要工作部署、重要文件和会

议精神、重要决定事项的贯彻落实情况； 

（三）上级机关和主管部门的领导批示，交办、转办事项

的贯彻落实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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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学校发展规划、党政工作要点中涉及的重要事项的

贯彻落实情况； 

（五）学校党委会、校长办公会及其他重要会议作出的决

议、决定和工作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； 

（六）师生员工反映强烈的热点、难点问题的解决情况； 

（七）其他经校领导批示，需要督办的事项。 

第四条  对属于日常工作领域的事项，一般不列入督查督办

内容。 

第三章  督查督办工作的组织领导与责任分工 

第五条  督查督办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制。党委书记、校长对

督查督办工作负总责，分管校领导对督查督办工作应亲自部署、

亲自抓落实。各任务办理单位主要负责人为督查督办工作直接

责任人，应按期完成承办事项。 

第六条  督查督办工作的职能部门是学校党委办公室、校长

办公室，负责学校督查督办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。 

第四章 督查督办工作的基本程序 

第七条  督查督办工作主要通过学校办公自动化系统（OA

系统）中的“督查督办”模块进行流转办理，包括拟办、立项、

交办、办理、反馈、催办、办结、补办重办、归档等程序。 

（一）拟办：由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对纳入督查工作内

容的事项，进行任务分解立项，拟定督查督办事项、办结时限、

主办单位等，报学校领导审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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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立项：办理意见确定后，即登记立项，通过学校办公

自动化系统（OA 系统）中的“督查督办”模块进行。立项坚持

“一事一项”的原则，即一个工作部署或决策，立为一个督办

项目。 

（三）交办：通过 OA 系统“督查督办”模块或以“督查督

办通知单”的形式将督办事项交付有关单位办理。在交办时要

做到任务清晰、时限具体、责任明确。将确定的督查事项转给

指定的任务办理单位办理。 

（四）办理：涉及两个及以上单位负责办理的事项，由主办

单位牵头办理，协办单位须积极配合。主办单位、协办单位在

办理过程中出现意见分歧时，由主办单位将相关情况书面报请

分管校领导协调处理。 

（五）反馈：主办单位根据办结时限，及时向党委办公室、

校长办公室反馈办理进程或结果。 

（六）催办：为及时了解督办事项的运行办理情况，根据工

作需要，学校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或牵头主办单位可以对

任务办理单位进行催办，以确保督办事项迅速落实。 

（七）办结：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对照交办要求，对主

办单位的任务办理情况进行检查，报相关校领导认定办结。特

殊情况下不能按期完成的督查督办事项，须由主办单位作出说

明或提出延期申请，并报请分管领导批示。 

（八）补办重办：对不符合交办要求的事项，经相关校领导

认定，由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退回主办单位补办或重办。 

（九）归档：办结的事项，应按相关规定进行归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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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督查督办工作的要求 

第八条  督查督办工作要加强调查研究。要边督查督办边

深入调研，及时发现、挖掘、掌握学校各单位（部门）工作的

新经验、新做法，反映、协调、解决各单位（部门）在工作中

遇到的问题和困难，共同推进上级工作要求、学校工作部署的

贯彻落实。 

第九条  督查督办工作要加强统筹协调。要整合各方面资

源，努力实现数据互通、成果共享，形成工作合力，以最集约、

最高效的方式完成各项督查督办任务，切实减轻基层负担。 

第十条  督查督办工作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，提高督办

效率和工作透明度。通过 OA系统中的督查督办工作模块，及时

向广大师生公布督查督办事项的落实情况，接受广大师生的监

督。 

第十一条  督查督办工作要严格遵守国家和学校保密规

定，对于涉密事项须做到严格保密。 

第六章 督查督办工作的结果运用 

第十二条  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定期对学校督查督办

情况进行汇总，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通报。各任务办理单位对

督查督办事项的办理情况纳入相关考核体系。 

第十三条  对具有一定影响并对全校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

的督查督办结果，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在报请校领导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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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可通过校园网、校报等渠道进行公开报道，或由相关单位

形成制度并加以推广，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。 

第十四条  加大督查督办追责问责力度，对督查督办事项

落实不力的单位负责人、直接责任人予以追究，力戒拖办漏办、

重答复轻落实等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现象，确保学校各项决策

部署落实到位。 

第七章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上海立信会计

金融学院督查督办实施办法（试行）（立信会计金融党办〔2018〕

24 号）》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中共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2019 年 11 月 20 日印发 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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